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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 重要提示 

1.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，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1.2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吉鑫科技 601218  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朱陶芸 孙婷 

电话 0510-86157378 0510-86157378 

传真 0510-86017708 0510-86017708 

电子信箱 jixin@sinojit.com jixin@sinojit.com 

 

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

2.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

末增减(%) 

总资产 3,898,180,350.02 3,869,253,687.59 0.75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,370,673,999.99 2,344,989,384.55 1.10 

 本报告期 

（1-6月） 
上年同期 
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

增减(%)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18,093,927.60 30,516,279.02 -159.29 

营业收入 769,163,928.35 749,927,664.53 2.57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,526,673.84 33,848,750.25 64.04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

55,228,213.02 37,040,295.72 49.10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（%） 2.34 1.48 增加0.86个百分点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0.0560 0.0341 64.22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／股） 0.0560 0.0341 64.22 

 



2.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、前十名股东、前十名流通股东（或无限售条件股东）持股情况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 股 

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（户） 75,862 

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 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
持股比

例(%) 

持股 

数量 

持有有限售条件

的股份数量 

质押或冻结的股

份数量 

包士金 境内自然人 36.7916 364,884,588 0 质押 23,000,000 

吉惠仙 境内自然人 0.4506 4,468,409 0 无   

胡军 境内自然人 0.4045 4,011,520 0 无   

宋衍田 境内自然人 0.3588 3,558,050 0 无   

赵春梅 境内自然人 0.3373 3,345,450 0 无   

殷丹静 境内自然人 0.3025 3,000,000 0 无   

中国建设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－交

银施罗德国证新

能源指数分级证

券投资基金 

未知 0.2290 2,270,698 0 无   

严奇志 境内自然人 0.2206 2,187,400 0 无   

阎春龙 境内自然人 0.1912 1,896,241 0 无   

李文江 境内自然人 0.1727 1,713,000 0 无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

的说明 

包士金先生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；公司未知其

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。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

股数量的说明 
公司没有优先股股东 

 

2.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、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2.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

2015 年上半年，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4,608.97 万元，同比上涨 2.45%；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 5552.67 万元，同比上涨 64.04%。 

经营业绩提升的主要原因如下：上半年，风电行业平稳向上发展，主营业务收入有所增加的同时

营业成本同比降低，毛利率同比增长 24.01%。 

 



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4.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，公司应当说明情况、原因及其影

响。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4.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，公司应当说明情况、更正金额、原因及其影

响。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4.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，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，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。 

 

4.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，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，董事会、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

出说明。  

 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 

董事长：包士金 

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 年 8 月 24 日 

 


